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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防疫暨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20分 

貳、地    點：本校 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朱主任文源代理                        記錄：薛協泠 

伍、主席報告： 

       今日議程先進行防疫會議，接著請各處室做業務討論及重要工作報告。 

陸、各處室報告：    
一、 教務處 

(一)教學組 

  

 

 

 

 

 

 

 

 

 

(二)註冊組 

    1.5/1(日)九年級補考。 

     2.5/9~5/16辦理新生審查。 

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七年級校外教學決議暫緩，如無適當日期才取消活動。 

       2.今年原訂五月【愛管弦事】，因疫情取消活動。 

       3.有關弦樂團假日練習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應變計畫，提請討論，如附件一。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生教組 

       6/1承辦教育部袖珍 3D反毒特展記者會，5/31中午 12:00至 6/1下午 3點使用 

       活動中心 2樓，感謝總務處及體育老師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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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衛生組 

       1.自 111年 5月 9日起 COVID-19疫苗未施打滿 3劑者應每週 1次提供抗原快篩 

        （含家用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始得入校服務 (如具經醫師評估且開立 

         不適合施打疫苗證明者，快篩試劑公費提供；因個人因素未施打者，則快篩 

         試劑費用自行負擔),待正式公文來即公告周知。 

       2.因本週七八年級實施線上課程演練，故本週煩請各行政處室各自處理處室的 

         垃圾(垃圾袋可至衛生組領取)，衛生組會將重點放在各導辦及專任老師辦公 

         室的垃圾處理及環境清潔，請大家共體時艱，謝謝。 

三、輔導室 

  (一)輔導組 

     1.907陳生近期狀況不穩定，皆安置於輔導室。感謝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協助處理個案相關安全事宜。 

       2.有關 0527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會防疫計畫，如附件二。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資料組 

       1.111年度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近期辦理退費中。 

       2.4/26(二)下午技藝教育課程為線上課程，將在二樓電腦教室上課，謝謝資訊 

         組協助。 

       3.輔導室 05/28(六)辦理之產業探索活動，將視疫情狀況決定是否調整。 

       4.5/6 (五)午休五專升學管道暨競賽輸入說明，5/9 (一) 午休技優甄審入學管 

         道說明，5/31(二) 午休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說明，6/25(六)早上  

         9:00~12:00志願選填講座，林昇茂校長。 

   (三)特教組 

     1.專業團隊入校服務因應防疫指引延至 5/24及 5/27辦理。 

       2.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鑑定安置工作完成。本校校內共提報 16人，鑑定結果疑 

         似生 6人，確認生 8人，非特殊生 2人；小六升國中特教生預估安置 16人。 

         此次無聽障大學區安置之新生。  

四、人事室 

   (一)退休 

  銓敘部 1110415函:有關已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年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月撫慰金）給付金額，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於 111年 4月 

  7日會同公告調高 2%並自 111年 7月 1日生效，亦即 111年 6月 30日(含當日) 

  以前生效之退撫案件始為旨揭調整方案之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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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敘薪 

  教育局 1110415函:「教師待遇條例」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略以，公立學校 

  教師於職前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考績 

 （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 

  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爰有關公立學校專任教師以大學學歷 190薪點起敘， 

  依規定得採計職前曾任銓敘審定委任第四職等以上(300~340俸點)且符合服務 

  成績優良之公務人員年資辦理提敘薪級。 

   (三)不適任教師 

  教育局 1110421函:私立學校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依教師法第 18條規定 

  予以終局停聘(停聘 6個月至 3年，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任 

  教)，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倘教師已退休生效，學校仍應於收受主管機關核准 

  函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教師，詳載救濟方法、期間與受理機關，並依 

  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辦理通報登載事宜，以管 

  制其不得於學校任教。 

 

  

 

柒、散會（上午11：05） 


